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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目的：

• 已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因基地號變更，應申辦建物勘查以為建物

標示變更登記之依據。

• 申請人：

• （一）建物所有權人。

• 辦理共用部分之建物基地號變更登記，非屬處分行為，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，惟登記
完畢後，應將結果通知其他共有人。 (臺北市政府地政處73年8月3日北市地一字第32099
號函)

• （二）建物管理人、管理機關。

• （三）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不同時，得由基地所有權人代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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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

（或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）

•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 委託書：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檢附。

（申請書有委任關係欄經填註者免附。）

• 建物所有權狀

• 應繳規費
• 不論面積大小，每建號新臺幣400元計收。

• 書狀費每張新臺幣80元計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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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目的：

• 已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因門牌號變更、錯誤，應申辦建物勘查以

為建物標示變更登記之依據。

• 申請人：

• （一）建物所有權人。

• （二）建物管理人、管理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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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

（或建物測量申請書）

•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 委託書：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檢附。

（申請書有委任關係欄經填註者免附。）

• 門牌證明書或其他門牌證明文件

• 應繳規費
• 不論面積大小，每建號新臺幣400元計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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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牌證明書或其他門牌證明文件 1



• 目的：

• 1.未登記建物之土地所有權人，為適用課徵自用住宅稅率，申請未登

記建物基地號及門牌號勘查，以為自用住宅課稅之依據。

• 2.未登記建物所有權人為承購（租）公有土地，申請未登記建物基地

號及門牌號勘查，以為承購（租）公有土地之依據。

• 申請人：

• （一）建物所有權人。

• （二）建物管理人、管理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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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未登記建物之土地所有權人為適用自用住宅稅率，申請基地號或門

牌號勘測，毋庸會同稅捐單位，如測量成果需勘測建物位置圖時，

則需會同稅捐單位現場指界。(臺北市政府地政處78年3月10日北市

地一字第10055號函)

• 未登記建物所有權人為承購(租)公有土地，得檢具公有管理機關公函，

申請基地號或門牌號勘測，毋庸會同需求單位，如測量成果需勘測

建物位置圖時，則需會同。(臺北市政府地政處78年3月10日北市地

一字第10055號函)

• 建物第一、二層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，第三層之未登記建

物，為辦理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，得辦理基地號勘查。(內政部93

年7月20日台內地字第0930010682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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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

（或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）

•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 委託書：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檢附。

（申請書有委任關係欄經填註者免附。）

• 應繳規費

• 無須測繪建物位置者，不論面積大小，以新臺幣400元計收。(土地複丈費

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第3條)

• 須測繪建物位置者，以整棟建物為一測量單位，每單位以新臺幣4,000元計

收。(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第3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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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.臨櫃送件 –全省各地政事務所可代收代送

• 2.智慧地所 –全程網路申請–自然人憑證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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